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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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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庭

建筑工程因为工程量大，建筑公司往往在中标后，会将其层层

转包给相关公司或个人，也就是由包工头负责具体施工。而工人

受雇于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一旦在施工过程中受伤，而

建筑公司又否认转包，工人还能要回自己的赔偿吗？近日，仙居县

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0年，某建筑公司在中标承建某酒店的水电安装工程项目

后，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了李某。之后，李某又将部分工程转包给了

王某。随后，王某召集包括张某在内的多名农民工施工。不料，张

某在施工过程中因电缆脱落导致受伤，住院治疗花去2万余元医疗

费。经鉴定，张某构成九级伤残。

2021年1月，张某以某建筑公司为被告，李某、王某、某酒店为

第三人，向仙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建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赔偿其相关损失。庭审过程中，建筑公司对张某的身份提出质疑，

认为工程施工系其自行安排人员，不存在违法转包的情况，也不认

识李某、王某。但在法院两次要求建筑公司提供现场施工人员名

册时，建筑公司均予以回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酒店的水电工程由被告某建筑公司施工，

该建筑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某建筑公司

转包和招用李某、王某及张某等人，但在法院两次要求被告提供相

应用工情况、合同等证据时，被告拒不提供，因此对被告关于该方

面的抗辩不予采信，从而可以对被告做不利推定，被告明显将其承

包的部分工作转包给不具备主体资格的自然人，进而认定被告存

在违法分包、转包的情况。因此，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第三人自

然人聘用的工人即原告张某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受伤，根据现有

证据能够追到最近一级有用工资质的单位就是被告某建筑公司，

被告应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可以确定被告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的单位。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某建筑公司承担参照工伤的民事赔

偿责任，赔偿原告张某各项经济损失9万余元。

法官说法：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普遍存在多层分包或者层层转包现象。

理论上，分包、转包应发生在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或者组织之

间，但社会上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或者组织的现

象并不少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

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

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的单位。据此，就能追到最近一级有用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通讯员 张建芳

发生交通事故后，损失未经保险公司定损就进行相

关处置，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呢？近日，

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因交通事故致使车上海

鲜受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2021年8月，林某驾驶重型货车打算将一车4200公

斤（价值179900元）的螃蟹从舟山运至福建宁德出售，在

G15沈海高速上与邱某驾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致使林某

的重型货车发生侧翻，螃蟹洒落路面，大部分死亡。担心

天气炎热螃蟹腐烂变质，林某在未经邱某车辆承保的保

险公司定损的情况下，托人将剩余的螃蟹转运至附近的

福建省福鼎市某市场低价批发出售，售得13804元。

经交警部门认定，邱某因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的

机动车，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林某无过错无责任。

林某向邱某及其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林某

未经定损清理车上货物，无法确定货物实际损失为由拒

绝赔付。

2021年12月，林某将邱某及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为证明车祸造成的损失，他还提供了事故现场的视频及

照片、进货清单票据、批发清单等证据，并申请该批海鲜

卖家、搬运工、批发商等证人出庭作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原告车上货物未经保险公司

定损，但原告提供的证据及相关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

可以证明货物价值及货物残值处理价格，故对原告主张

的货物损失予以认定。货物损失共计175000多元由保

险公司承担。此外，对于原告主张的搬运费、吊车费、施

救费等费用，法院结合相关证据及该案实际情况对合理

费用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林某主张的运费损失，因该损

失系间接损失，根据被告邱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合同，不

属于保险理赔范围，且保险公司已就相应免责条款向投

保人尽到明确的提示说明义务，故该部分损失3500元由

被告邱某承担。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175000多

元，被告邱某赔偿损失3500元。

解析：
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除向交警部门报案外，若存

在较为重大的财物损失，还应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定损，以

免造成后续理赔障碍。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及时定损的，

应当保留诸如进货单等相关证据以证明货物价值，避免

后续纠纷处置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间接损失系保险

合同约定的常见免责事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

费、停运损失等内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认真

查看条款约定，对不理解的内容可以要求工作人员进行

解释说明。

声明断绝亲子关系
有法律效力吗？

王艳琦

小杨是湖州南浔人，十年

前父亲因病去世，此后和母

亲相依为命。为了全身心照

顾女儿，母亲保证自己不会

再婚。

去年，小杨去江苏南京上

大学。前些日子，小杨发现母

亲似乎变了，有时给她打视频

电话时直接被拒绝，且从不化

妆的母亲开始经常化淡妆。

小杨猜测母亲是谈恋爱了，在

一次电话聊天中，母亲承认，

自己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男士，

打算结婚了。小杨了解到母

亲要结婚的对象今年50岁，带

着一个刚满4岁的孩子，他们

结婚后，孩子会跟着他们一起

生活。

“我不同意你再婚，尤其

是他还带着一个孩子，年龄这

么小，以后我不仅要赡养你们

两个老人，还要供别人的孩子

读书。”小杨向母亲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可母亲对此不以为

然，两人闹得十分不愉快，母

亲甚至向小杨提出要断绝母

女关系。

本以为母亲只是开玩笑，

结果不久后小杨就收到了一

份快递，里面是母亲寄来的断

绝亲子关系的声明。那么，这

份断绝亲子关系的声明是否

有效呢？

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林淡秋：
首先，亲子关系也分法律

亲子关系（比如子女与继/养父

母之间）以及血缘亲子关系

（也就是子女与亲生父母之

间）。法律亲子关系是可以通

过法律程序来解除的，而亲生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则是

不可以人为解除的。无论是

离婚还是去世，无论子女是否

由父或母直接抚养，都仍是父

母双方的子女。

小杨和母亲属于血缘亲

子关系，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

关系是基于血缘而形成的，这

种关系自子女出生即产生。

这种因血缘而产生的身份关

系是不能解除的，因此这种声

明并没有法律效力。

在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

律规定父母子女之间可以断

绝亲子关系。相反，法律规定

了父母子女之间具有抚养和

赡养义务，且这些义务是不可

逃避的。如若父母不履行抚

养义务，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

抚养费的权利；如若子女不履

行赡养义务，无劳动能力的或

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

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另外，不

履行抚养义务或赡养义务的，

还可能触犯刑事犯罪。

因此，父母子女之间断绝

亲子关系的协议是没有法律效

力的。即使声明断绝父母子女

关系，成年子女仍要承担赡养

父母的义务；同样，除子女自愿

放弃继承权或者存在法定的丧

失继承权的情形之外，子女仍

然有权继承父母的遗产。

粮食减损降耗和防止食品浪费，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要求。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

品浪费法》自去年4月29日起施行，“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已逐渐深入人心，节

约“新食尚”正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

活。 新华社 徐骏 作

建筑工程层层转包，工人受伤谁来担责？
由违法转包的单位承担

一货车螃蟹因交通事故大量死亡，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保留证据很关键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